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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啟者： 
 

2012 年政改由諮詢至通過，歷時大半年，過程錯綜複雜，最終在 6 月 23 日至 6

月 25 日通過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的草案，目前行政長官已經同意，進入

第五步曲，人大備案及通過，一切很像塵埃落定。 
 

稍後本地立法將再有爭論。方案由民主黨提出特區政府接納 (下稱 5 方案)，5

方案存有極大缺陷，竟然在同一功能界別內有兩個不同的選舉方法，在提名權、

被選權及投票權必會重疊，如何能公平又合情理地修改、創制一條立法會條例，

令人費盡思量。很難相信 5 方案是政黨經過詳情研究或深思熟慮才提出，更難

令人理解是特區政府願意接納 5 方案為草案基礎，大部份政團沒有太大的意見。

有超過四分之三 (46 位) 議員在通過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草案時投下贊

成票。 
 

有証據証明諮詢期間已經有新增 5 席加原有 1 席的方案 (下稱 5+1 方案)，但詳

細討論該議題並不多。確實只有幾日時間討論的 5 方案，政府官員及政團，硬

要說成已諮詢好幾個月，其中表表者是； 
 

2010 年 6 月 23 至 25 日立法會辯論時， 
 

張文光議員----指出在去年底 (2009 年 11 月 26 日) 政制事務委員會中，已經提出

這方案。 
 

林瑞麟局長----該方案是由張文光議員於去年底提出及討論。自去年政改諮詢至

今，在社會上已經有廣泛討論。 
 

表決後； 
 

黃靜文副局長----在城市論壇進一步解讀，5 方案 (一人兩票模式) 已經在區議會

及在社會上有廣泛討論，同時證實張文光議員於 11 月底已經提出，但當時並沒

詳細討論。 
 

7 月初，民主黨員在網絡電視上承認在去年 (2009 年 12 月底) 黨內已經討論該方

案。 
 

*我們認為政府官員及政團人仕，不可以只說出事實的部份來誤導市民。從諮詢

文件至建議方案到表決前，我們也不能在區議會、立法會的錄音內，聽到有關

討論一人兩票模式下的 5 方案的論述。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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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相關官員回應一人兩票模式下的 5+1 方案內容是， 
 

1. 在諮詢文件時----就區議會方案留有很大空間給社會討論，是用全票制還是

使用比例代表制互選，現時未有定案。至於 5+1 方案可能違反 07 年人大決

定； 
 

2. 在建議方案時----就區議會方案更新為比例代表制互選，至於使用單一選或

是三大區選互選，聽取議員 (各界人仕) 的意見。 
 

肯定的是由政改諮詢至表決前 3 日 (2010 年 6 月 21 日前)，社會各界也是討論特

區政府的區議會互選方案或各政團及個別人士區議會 5+1 方案。 

 

以下將論述： 
 

2 至 6 頁-------沒有諮詢公衆的政改時序表及簡列各方案重要的分折； 
 

7 至 9 頁-------5 方案及 5+1 方案的問題及利弊；及 
 

10 至 11 頁----總結及建議 

 

A.  節錄 2009 年 11 月 26 日政制事務委員會 

  CB(2)1053/09-10 號文件  檔 號：CB2/PL/CA 
 

17. 張文光議員表示， 分配5個新增功能界別議席予區議員的建議應該進一步民

主化。他建議該6名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員應由18個區議會的330萬名登記選民選

出， 而非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。參加6個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席選舉的候選人

應由區議員提名，以"三區一席"的方式， 由3個區議會共55萬名選民各選出一名

區議會功能界別議員。張議員認為，若採用這個方案以擴闊功能界別的選民基

礎， 社會人士對2020年落實立法會普選便會更有信心，因為此方案將會大大增

加立法會的代表性。 
 

a1. 這是 5+1 方案，全體合資格選民 337 萬(08 年數據)，由區議員提名，全體

選民選出區議會界別中 6 席； 
 

a1.1 其他 27 個功能界別的合資格選民一人有三票投票權 (功能界別 2 票，地區

直選 1 票)； 
 

a1.2  選民基數經已達至 337 萬上限，是否符合功能界別的定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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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節錄 13-12-2009  離島區議會  逸東社區網絡協會 
 

首先，我們假設2011年時； 

合資格選民維持不變為3370,000人； 

『間接提名，直接選舉』 

2011年經直接選舉產生的區議員，已經具備『參選立法會-區議會功能組別』的

資格，再由全港300多萬合資格的選民，利用一人一票選舉產生該功能組別的立

法會議員。由這方法產生的議員，是最接近普及平等、均衡參與，有足夠選民

基礎，其代表性決不下於五區直選的立法會議員。 

此建議較諮詢文件的方向更清楚明確，沒有半點含糊，相信較容易為各黨派及

社會人仕所接受。諮詢文件中第32頁： 
 

節錄 2010-01-12 於政制事務委員會  公聽會  逸東社區網絡協會發言稿 

必須剔除互選的方法，更改為由全港300 多萬合資格的選民，用一人一票選出該

界別的立法會議員。用這方法會比較接近普及平等、亦可達至；雖然不均等的

一人两票，而且符合「人大」所定的框架。 
 

節錄 2010-05-28 致政制事務委員會  逸東社區網絡協會郭仲文   
 

把民選區議員法定為2012年立法會選舉；區議會功能界別立法會準候選人，是否

參選由民選區議員自行決定，再由全港沒有兩票的選民(註5)，在2012年的立法

會選舉中選出。 
 

據理解，功能界別選民基礎並沒有限制，由小選區選出民選區議員，再由大選

區選出區議會功能界別立法會議員。何況大選區參與的選民，並不是全港合資

格選民(註5)，這確實是間選，符合功能界別的定義。 
 

總括而言，一張選票所選擇的決定，是必須非常清晰及明確，不可能令選票背

後有任何其他隱藏含意，現時及建議方案的選舉制度，並不符合一個良好選舉

的真義。本人特此來函，是要從另一角度(選民) 帶出不合理的情况，希望日後

當局在制定各種選舉政策時，多花一點時間在選民的角度上研究，以免造成各

種混淆。 

(註5)  全港合資格選民約337萬，沒有两票的選民約310萬。「我們認為，由諮詢至

表決前，大部份香港市民都未能掌握香港選民基礎，一般分別只流於全體選民由300萬至330

萬不等。由於功能界別的合資格選民太少，只得20多萬，所以大部份市民都未能理解300多萬

合資格選民，不是代表全體合資格選民，這是香港市民習慣使用四捨五入的數字思維模式，

藉信函內容作出澄清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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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. 這是 5+1 方案，全體合資格選民 337 萬(08 年數據)，而沒有兩票的選民約

310 萬選出區議會界別中 6 席； 
 

b2.1 只是接近普及平等及不均等的一人兩票 (功能界別 1 票，地區直選 1 票)； 
 

b2.2 提名人為區議會 405 個選區共 337 萬選民，投票人是沒有兩票的選民約 310

萬，候選人為民選區議員。 

 

C. 節錄 2010-01-12 於政制事務委員會  公聽會 林基寶君 諮詢文件意見書 

 

４）如必須增加議席，在區議會界別中，原有的一席繼續保留由區議員互選產

生，而新增的５席，首先把１８個區議會按立法會地區直選分界，然後把５席

分開於每區投票產生一席，投票人並不是區議員，而是由當區的合資格選民投

票選出，這樣就可避免因某政黨或派別在區議會獨大下，壟斷整個界別，更可

強化政府倡導增加民主成份和均衡參與的原意。 
 

c3. 這是 5 方案，沒有詳細列出新增 5 席是用那一個形式選出，只列出投票

人並不是區議員，很大可能是諮詢期間最接近剛通過 2012 立法會選舉辦

法的方案。由於沒有選舉方法，只好推斷下列結果； 
 

c3.1. 現有 28 個功能界別 30 個議席沒有改動； 
 

c3.2. 在同一個界別有兩種不同形式的選舉，會做成提名權、投票權及被選權

重疊，據理解區議會功能界別候選人必須是區議員，新增 5 席是民選區

議員，而原有 1 席沒有改變，是由民選、委任及當然議員競爭。剩下來

是提名權如何處理？投票權又如何處理？ 
 

c3.2.1. 重疊投票權，民選區議員一人三票；投票權在地區直選一票，區議會界

別兩票； 
 

c3.2.2. 不重疊投票權，會出現多個支線，可參照表 1 的 01 至 06； 
 

c3.3.1. 重疊提名權，會出現兩個支線，可參照表 1 的 01 及 02； 
 

c3.3.2. 不重疊提名權，會出現多個支線，可參照表 1 的 03、04、05 及 06； 
 

c3.4. 民選區議員，必須重疊被選權，被選權會比其他功能界別候選人多一票。 



第 5 頁，共 11 頁 

D. 節錄 2010-03-30  終極普選聯盟 
 

2012 年 

1.  立法會議席增至80 席，40 席直選、40 席功能。直選部份沿用現行分區比

例代表制。 

2. 40席功能中，29席傳統功能界別不變，另外11 席為區議會功能界別。全港

所有選民均有機會在某一功能界別中投票，達成「一人兩票」的效果。 
 

3. 區議會功能界別由區議員提名（10 名區議員提名），被提名者須是區議員

或與區議會有相當連繫者。所有非現功能界別選民的合資格普選選民，均

可登記為區議會功能界別選民，所有選民只能登記作一功能組別選民。各

候選人獲區議員提名後，交由區議會界別選民投票，選舉辦法以全港不分

區比例代表制進行。 
 

d4. 這是 10+1 方案，與 5+1 基礎相同，分別在於新增席位多少。而沒有两票

的選民約 310 萬選出區議會界別中 11 席， 
 

b4.1 民選區議員將會比別的功能界別多一票提名票；及 
 

d4.1.1 民選區議員可以提名與區議會有相當連繫者，造成民選區議員提名權有

超然地位。爭論點是，未經選舉洗禮，可以進入該界別參選立法會議席，

不排除有「造馬之嫌」。例如區議會增選委員是由區議員推薦，才能進

入區議會各個委員會內。 

 

E.  節錄 民主黨於 2010-05-24 新聞發佈 民主黨的訴求 

 

3. 若中央接納上述訴求，2012 年的方案建議作如下改善： 

 

(i) 2010 年所建議的 5 席區議會新增功能組別席位，連同現時的區議會功能組

別議席，順理成章地開放投票權，讓在傳統功能組別未有投票權的市民能

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其代表，使全港選民可以一人有兩票，這亦不違反

2007 年 12 月 29 日人大常委的決定； 

 

(ii) 取消區議會的所有委任議席。2012 年的選舉委員會亦應加入全數 400 多位

民選區議員，並保持提名人數不多於 150 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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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. 這是 5+1 方案，全體合資格選民 337 萬(08 年數據)，而沒有兩票的選民約

310 萬選出 6 席區議會界別的立法會議員，由於沒有提出提名權，只好推

斷下列結果； 
 

E5.1 提名人為區議會 405 個選區的 337 萬選民，投票人是沒有两票的選民約

310 萬，候選人為民選區議員。 
 

E5.2   提名人是民選區議員，民選區議員將會比別的功能界別多一票提名票； 

 

6 月 7 日喬曉陽在北京講話，從此 5+1 方案及 5 方案訊息開始混亂 

 

F. 節錄 民主黨於 2010-06-17 新聞發佈 (2010 年 6 月 13 日何俊仁透過記者會

發出 5 方案訊息) 
 

民主黨最近和中央政府代表就政改問題進行正式對話會談，提出了 3 點要求： 

（2）在 2012 年，新增的區議會功能組別改變為：由區議員提名，由全港現時沒

有功能組別投票權的選民一人一票選出，使全港選民可以享有一人兩票，即一

票功能組別和一票地區直選。 
 

F6. 這是 5 方案，很明顯比林基寶君的建議方案比較具體，但依舊未能解決

一個界別有兩種不同形式的選舉，做成提名權、投票權及被選權的重疊。 
 

F6.1.   現有 28 個功能界別 30 個議席沒有改動； 
 

F6.2. 在同一個界別有兩種不同形式的選舉，已訂明由區議員提名，依然會做

成投票權及被選權重疊。新增 5 席是民選區議員，而原有 1 席沒有改變，

是由民選區議員、委任區議員及當然議員競爭。 
 

F6.3. 重疊投票權，民選區議員一人三票；投票權在地區直選一票，區議會界

別兩票； 
 

F6.3.1. 不重疊投票權，會出現多個支線，可參照表 1 的 01 至 06； 
 

F6.4.   重疊提名權，會出現兩個支線，可參照表 1 的 01 及 02； 
 

F6.4.1. 不重疊提名權，會出現多個支線，可參照表 1 的 03、04、05 及 06 及表 3； 
 

F6.5.    民選區議員，必須重疊被選權，被選權會比其他功能界別候選人多一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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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過的 5 方案將會有以下組合； 
 
新增區議會功能界別及原有區議會功能界別， 
 

參選人(候選人)必須是該界別合資格人士， 
 

至於投票權及提名權如何界定，有待本地立法釐清。 
 
前設條件； 
 

民選區議員必須同時擁有被選權， 
 

民選區議員不能同時在兩組內擁有投票權，違反一人一票的原則。 
 
 
表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方案重疊的影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 
 提名權 被選權 投票權 結果 

新增 5 個區議會議席    
01. 

原有 1 個區議會議席    
提名權多一票 

 
新增 5 個區議會議席    

02. 
原有 1 個區議會議席    

提名權多一票 

 
新增 5 個區議會議席    

03. 
原有 1 個區議會議席    

5，沒有提名權，不會有候

選人 
 

新增 5 個區議會議席    
04. 

原有 1 個區議會議席    
5，沒有提名權，不會有候

選人 

 
新增 5 個區議會議席    

05. 
原有 1 個區議會議席    

1，提名權只有當然議員及

委任議席 
 

新增 5 個區議會議席    
06. 

原有 1 個區議會議席    
1，提名權只有當然議員及

委任議席 
 

新增 5 個區議會議席 **   
07. 

原有 1 個區議會議席    
**  2011 年區選時已提名

該區民選議員為準候選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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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方案的提名權及提名門檻 

 

1. 容許民選區議員可選擇在任何一個分組有提名權，提名後沒有參選權 
 

2. 原有一席提名權只有委任議員及當然議員 
 

3. 新增 5 席沒有提名人，也可說是沒有候選人。 
 

4. 兩組也有提名權，明顯地民選區議員比別的功能界別多 1 票提名票 
 

5. 新增 5 席提名門檻愈高，做成原有 1 席提名人，人數急速下降 
 

6. 新增 5 席提名門檻愈高，做成原有 1 席參選人，人數急速下降 

 

 
表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方案提名權門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2 

提名門檻 
假設參選

人數 

實際提名

人數 
剩餘議席 當然議席 委任議席 

提名票/ 

參選人人數 

1 10 10 395 524 

5 10 50 355 484 

10 10 100 305 434 

15 10 150 255 384 

20 10 200 203 334 

1 20 20 385 514 

5 20 100 305 434 

10 20 200 205 334 

15 20 300 105 234 

20 20 400 5 134 

30 10 300 105 234 

40 10 400 5 134 

50 最多 8 400 5 

27 102 

13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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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方案區議員的特權 

 

5 方案把區議會界別的特權推向更高的層次，民選區議員比別的界別多 1 票，被

選權的選擇也比其他功能界別多 1 票的選擇提名權。 

 

長久以來，在區議會功能界別的區議員，只要符合其他 27 個界別的要求，就可

以跨出區議會界別到其他界別內參選。例如； 
 

2004 年民選區議員在會計界出選，並成功當選。 
 

2008 年委任區議員成功在工業界當選。 

 

根據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界別投票的數據，2004 年在 530 多位區議員只有 436 位

投票，2008 年在 530 多位區議員只有 396 位投票。有部份區議員在分區直選中

參選，有部份留在 27 個界別中行使提名權或投票權，當然亦有區議員行使棄權

票。確實區議會界別選民基礎很少，再加流失去別的界別內，我們不能不正視

該問題會影響區議會界別日後的發展。 

 

5+1 方案 

 

由於是單一界別選舉形成，所以不存在功能界別內不公平性。參選者必須是區

議員，只是提名權應由區議員提名，還是由地方小選區提名。 

 

表 3      5+1 方案      表 3  

 提名權 投票權 被選權 席位 

A 
405 位 

民選區議員 
310 萬人 6 

B 
530 多位 

區議員 
310 萬人 6 

C 

地方小選區 

400 多個 

337 萬人 

310 萬人 6 

D 
405 位 

民選區議員 
400 多位人 

405 位 

民選區議員 

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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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 
 

5 方案或 5+1 方案雖然同是一人兩票模式，但兩者分別相當明顯，從一人兩票模

式發展下去，到 2020 年時，香港選舉可能發展成直選選區及功能界別模式的選

區。功能界別模式將有一段頗長的時間長存於香港選舉史上。 
 

基本法訂明首三屆立法會選舉，第四屆是原地踏步，第五屆草案已經通過，也

是香港回歸後，正式第一次在本地立法修訂立法會條例。香港沒有健全的民主

體制，香港市民的自由及權利有賴鞏固及公平的法制。 
 

5 方案是一個相當差的方案，本身已經存在相當大的缺陷，同一界別有兩種不同

的選舉方法。但又不能把功能界別的特權削弱，反而增加了擁有更大特權的人

仕。 
 

所以 5 方案的構思及設計，只考慮憲制層面(基本法規條及 07 年人大的「決定」)，
完全忽略了對香港法制的衝擊。本地立法根本不可以解決 5 方案的錯失，行政

會及立法會將携手創制一條不合情理、不公義的條文。香港法制自 1997 年，再

一次被強菅。兩者不一樣的地方是，前者為不知明的力量干預，後者是香港政

團力量主導並參與其中，正正式式「Made in Hong Kong」香港制造！ 
 

從前文時序顯示及細聽兩級議會的錄音，再檢視各報刊上文章論述，5 方案確實

沒有諮詢公眾。如斯重大決定，為什麼要速戰速決，是避免夜長夢多嗎？難道

怕真理愈辯愈明？難道有不能披露的秘密？難道代議士可以完全主宰香港政制

發展？ 
 

我們認為 5+1 方案符合香港法制下的公平原則，單一功能界別選舉方法，不會

造成法制混亂，亦不會出現界別與界別之間有特權人士。 
 

建議 
 

1.  如果香港市民願意接受民選區議員比別的界別多一票被擇權 (特權)。可考慮

使用第3頁 B項『間接提名，直接選舉』及第7頁 表1 內 07。 

 

節錄表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方案重疊的影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節錄表 1 

  提名權 被選權 投票權 結果 

新增 5 個區議會議席 **   
07. 

原有 1 個區議會議席    

** 2011 年區選時已提名

該區民選議員為準候選

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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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重新檢討 5+1 方案，這是比較公平的選舉形式，區議員互選方案除外。 

 
表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+1 方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4 

 提名權 投票權 被選權 席位 

張文光 
民選區議員 

405 人 
沒有兩票的選民 

310 萬人 
民選區議員 

405 人 6 席 

民主黨新聞發佈 
2010-5-24 

區議員 
534 人 

沒有兩票的選民 
310 萬人 民選區議員 6 席 

逸東社區 
網絡協會 

405 個地方小選區 
337 萬人 

沒有兩票的選民 
310 萬人 

民選區議員 
405 人 6 席 

特區政府 
民選區議員互選

方案 

民選區議員 
405 人 

民選區議員 
405 人 

民選區議員 
405 人 6 席 

 
3. 新增的席位，候選人必須是區議員。避免由區議員提名與區議會有密切關係

的人仕。原因是我們不應該製造區議員享有特權。(參考 第 5 頁 d4.1.1) 

 
4. 需要檢視功能界別內，跨界別的問題。跨界別選舉問題存在已久，多年來特

區政府並無正視問題，這也是特權。(參考 第 9 頁 5 方案區議員的特權 第

四段 ) 

 
5. 新增議席使用單一選區、比例代表制選舉比較合適。無論政黨或獨立人士也

可在比較公平的客觀環境下競爭。 

 
6. 我們注意到 2011 區議會選舉與 2012 立法會相距不是 1 年，新增的席位，將

會由 310 萬選民投票選出，應否考慮放寬 2011 區議會選舉的規定，讓候選人

明確地表明是否參選 2012 區議會界別立法會選舉。讓選民在 2011 區議會選

舉時，已經清悉地把選票投給是否參與 2012 區議會界別立法會的人士，也可

讓選民早一點了解及觀察候選人的政績。 

 
此致 
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

 
逸東社區網絡協會 

2010-07-14 


